
有關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勞工權益事項訂定及協商代表性疑義一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06.01.  勞資1字第1010126087號函（說明四不再援用）

發文日期：民國101年6月1日

主旨：有關貴會函詢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勞工權益事項訂定及協商代表性疑義一案，復如

　　　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 100年12月28日（ 100）臺銀企工字第 10012281110號函。二、查 100年 5月

　　　 1日前之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略以：「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年滿二十歲之同一產

　　　業工人…人數在三十人以上時，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另 100年 5月

　　　 1日施行之工會法第 6條規定略以：「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

　　　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

　　　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同法細則第 2條雖規定略以：「…廠場，指有獨

　　　立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事

　　　業單位，指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法人或團體。」。案內所提高雄市臺灣銀行企

　　　業工會係屬 100年 5月 1日前登記之工會，並無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之適用，且因

　　　其企業工會係以廠場為組織類型與貴會以事業單位為組織類型並不相同，故亦無工會

　　　法第 9條規定之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之問題。

　三、查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格之勞方，指下列工會：一

　　　、企業工會。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

　　　工會。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

　　　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

　　　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

　　　定之工會。」爰此，案內之工會如符合工會法第 6條所稱之企業工會，即具上開之協

　　　商資格要件，上開工會對於雇主或雇主團體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

　　　得拒絕。

　四、查勞動基準法第83條規定略以：「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事業單位應舉辦

　　　勞資會議。」，另查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事業單

　　　位有工會者，由工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由全體勞工直

　　　接選舉之。」，顯見勞資會議係屬事業單位內部之勞資對話制度，基此，參與勞資會

　　　議運作之工會，依勞資會議制度之本旨，應屬「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之企

　　　業工會。勞資會議由工會辦理選舉，工會不得限制僅由會員推選，爰不生工會分配代

　　　表人數問題。事業單位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事務，由事業單位為範圍之企業工會

　　　辦理之；同一廠場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事務，則以廠場為範圍之企業工會辦理之

　　　。

　五、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5條規定：「前項董事或理事，其代表政府股份者，應至少有五

　　　分之一席次，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所推派之代表擔任。」是以案內勞工董事

　　　之推派，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財政部）依其遴聘事項聘請工會所推派之代表擔任

　　　。

　六、查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略以：「職工福利委員會除由事業單位

　　　指定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已組織工會者，委員之產生

　　　方式由事業單位及工會分別訂定。但工會推選之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據此，事業單位如已組織工會，則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代表委員，其產生方式由工

　　　會訂定之。案內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之勞方代表委員，應本工會自

　　　主原則，由該二工會自行協調職工福利委員會之勞方代表名額，並各自依其所訂定之

　　　委員產生方式推選之。惟如各工會勞方代表名額協調不成時，可依各廠場勞工人數比

　　　例分配勞方代表委員名額，再以各工會（廠場企業工會及事業單位企業工會）在該廠

　　　場之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如廠場無工會，則該廠場勞方代表委員由事業單位企業

　　　工會推選之。

　七、依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規定：「監督委員會勞工代表

　　　由工會推選。未成立工會者，由勞工直接選舉之，並得推選候補委員。」有關事業單

　　　位存在多個工會，其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勞工代表人數如何分配疑義，依本會

　　　 100年12月29日勞動 4字第1000133286號函（原函影本隨附），如分支機構已成立工

　　　會者，則該分支機構勞工代表人數之計算基礎仍應以分支機構具有勞動基準法退休金

　　　制度工作年資之勞工人數為準，並由工會推選。本案仍請本工會自主原則，由工會自

　　　主決定如何推選勞工代表。如各工會無法自主決定如何推選勞工代表，可以各工會在

　　　該分支機構具有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工作年資之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八、查臺灣銀行為金融業，屬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2 條附表 1之第三

　　　類事業。另依同辦法第10條規定，適用該辦法第2 條之 1及第 6條第 2項規定之事業

　　　單位，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即第三類事業之地區事業單位尚無需設置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第三類事業之總機構勞工人數在 3,000人以上者，方需設置勞工安全衛

　　　生委員會。是以，臺灣銀行之勞工人數如達 3,000人以上，其總機構所設勞工安全衛

　　　生委員會之工會代表，如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應由工會共同協調推派人數；如該等工

　　　會無法協調推派人數，則由雇主召集全體勞工直接選舉（或由勞工共同推選）「勞工

　　　代表」擔任委員。

正本：臺灣銀行企業工會

副本：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本會主任秘書室、勞動條

　　　件處、勞工福利處、勞工安全衛生處、勞資關係處（一科）、勞資關係處（二科）

　　　〔依勞動部　104.12.22.　勞動關 2字第1040128682號函說明四所提勞資會議選舉部

　　　分，不再援用〕


